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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４３

，

３０４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４％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发展”）和其他非流通

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

１１２

，

２９９

，

２８９

股股票对价，即流通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付

３．２

股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孙立宁

法定承诺

：

（

１

）

所持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

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

２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

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

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

得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

分之十

。

严格履行了法定

承诺

。

２

付素珍

３

侯载德

４

赵晓平

５

马宇平

６

刘向阳

７

刘少凡

８

宋丽容

９

毕树林

１０

唐山市丰润区

新城物资公司

１１

唐山市丰润区

第一运输公司

１２

冀东发展

１

、

法定承诺

：

（

１

）

所持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十

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

２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

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

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

得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

分之十

。

１

、

严格履行了法

定承诺

。

２

、

股份追送承诺

：

（

１

）

当冀东水泥

２００６

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且

２００６

年经审计净利润比

２００５

年经审计净利润增长低于

４０％

时

，

冀东集

团按冀东水泥现有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１

股

的比例无偿向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

，

追送股份共计

３

，

５０９

，

３５２．８

股

。

在冀东水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

支

付股票股利或全体股东按相同比例缩股时

，

将

按照该股本变动比例对目前设定的追送股份总

数进行相应调整

；

在冀东水泥因实施增发

、

配

股

、

可转换债券

、

权证等股本变动而导致原非流

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不同比例变动时

，

前述

追送股份总数不变

，

但每

１０

股追送比例将作相

应调整

。

（

２

）

当冀东水泥

２００７

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且

２００７

年经审计净利润比

２００５

年经审计净利润增长低于

８０％

时

，

冀东集

团按冀东水泥现有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１

股

的比例无偿向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追送股份

，

追送股份共计

３

，

５０９

，

３５２．８

股

。

（

３

）

当冀东水泥

２００６

年

、

２００７

年财务报告

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时

，

前述

股份追送自动启动

。

如满足上述股份追送条件

，

在年度报告披

露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冀东水泥公告追送股份

的实施公告

，

并确定追加对价股权登记日

，

冀东

集团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程序实施股份

追送

。

２

、

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为本公

司出具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的审

计报告

，

且

２００６

年经审计净利润

比

２００５

年 经 审

计净利润增长超

过

４０％

，

２００７

年

经审计净利润比

２００６

年 经 审 计

净利润增长超过

４０％

，

故冀东集

团不需要履行上

述

１

中每

１０

股

送

０．１

股的追送

承诺

。

３

、

为了使冀东水泥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

进行

，

如果冀东水泥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因故不

能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执行相关对价安排

，

冀东集团承诺对该部分股东的执行对价安排先

行代为垫付

。

代为垫付后

，

该部分股东所持股份

如上市流通

，

应当向代为垫付的冀东集团偿还

代为垫付的股份或款项

。

３

、

冀东集团已履

行承诺

，

为其他

不能在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中执行

相关对价安排的

法 人 股 东 垫 付

６１３

，

８２１

股

。

４

、

冀东集团承诺按以下条款增持冀东水泥

股份

：

Ａ

、

以

３．７０

元为基准价格

；

Ｂ

、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２

个月内

，

冀东集团将投入

１

亿元资金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以每股不高于基准价格择机买入冀东水泥股

票

，

直至

１

亿元资金用尽

；

Ｃ

、

上述基准价格遇到分红

、

转增

、

送股

、

配

股等事项时

，

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

Ｄ

、

冀东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

６

个月

内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

；

Ｅ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５２

号

《

关

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增持社

会公众股份有关问题的通知

》

的规定

，

冀东集团

在冀东水泥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后的两个月内增持社会公众股份而触发

要约收购义务可以免予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

Ｆ

、

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后至冀东水泥股票复牌前

，

冀东集团将按有关

规定开立股票资金帐户

，

并将

１

亿元资金存入该

帐户

，

以确保履行增持股份计划

。

４

、

冀东集团已履

行承诺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共增持冀东水

泥股份

１４

，

４８９

，

７２４

股

，

且增持

后

６

个月内未出

售增持股份

。

５

、

冀东集团承诺

，

向冀东水泥股东大会提出分

红议案

，

２００６

年度

、

２００７

年度公司每年的现金分

红比例

，

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

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

５

、

在

２００６

年分

红议案中

，

现金

分 红 比 例 为 每

１０

股 派 发 现 金

红利

１

元

，

占公

司当年实现的可

分 配 利 润 的

５６．８４％

，

高 于

２００６

年 实 现 的

可 分 配 利 润 的

５０％

；

２００７

年 分

红议案中

，

现金

分 红 比 例 为 每

１０

股 派 发 现 金

红 利

１．２

元

，

占

公司当年实现的

可 分 配 利 润 的

５２．０７％

，

冀 东 集

团在股东大会表

决时对上述议案

投了赞成票

。

６

、

冀东集团正与有关战略投资者协商向其转让

所持冀东水泥部分股份的事宜

，

该转让事宜仍

存在不确定性

；

为保障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

冀东

集团承诺

，

无论上述股份转让的过户是在冀东

水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前或后完成

，

冀

东集团都将保证上述拟转让股份所对应的对价

执行

。

预计冀东集团完成股份转让后

，

仍为冀东

水泥的第一大股东

。

６

、

冀东集团公司

已履行承诺

，

支

付了对价

。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总数

５４３

，

３０４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０．０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孙立宁

２５

，

５７１ ２５

，

５７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２

付素珍

２５

，

５７１ ２５

，

５７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３

侯载德

２５

，

５７１ ２５

，

５７１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４

赵晓平

１２

，

７８６ １２

，

７８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５

马宇平

１５３

，

４２８ １５３

，

４２８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６

刘向阳

３２

，

４７９ ３２

，

４７９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７

刘少凡

３

，

８２１ ３

，

８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８

宋丽容

１４

，

６９６ １４

，

６９６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９

毕树林

１３２

，

２６６ １３２

，

２６６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１０

唐山市丰润

区新城物资

公司

１４

，

６９７ １４

，

６９７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１１

冀东发展

７２

，

６８４ ７２

，

６８４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

１２

唐山市丰润

区第一运输

公司

２９

，

７３４ ２９

，

７３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合计

５４３

，

３０４ ５４３

，

３０４ ０．４８ ０．０１ ０．０４％ 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差异说明

在公司股改说明书中，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唐工冶金实业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湖南省

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院以（

２０１０

）衡蒸执字第

７４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市唐工冶金实业公司

持有的

３６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扣划给付素珍

３１

，

３２０

股、刘少凡

４

，

６８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付素珍已向冀东发展偿

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５

，

７４９

股，刘少凡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８５９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老区建设物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

院以（

２０１０

）衡蒸执字第

６０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市老区建设物资公司持有的

３６

，

０００

股冀东

水泥股份，扣划给刘向阳

４

，

６８０

股、侯载德

３１

，

３２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侯载德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

份，共计

５

，

７４９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华艺装饰工程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

院以（

２０１０

）衡蒸执字第

６１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市华艺装饰工程公司持有的

１８

，

０００

股冀东

水泥股份，扣划给刘向阳

２

，

３４０

股、赵晓平

１５

，

６６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赵晓平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

份，共计

２

，

８７４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新区工商劳动服务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

民法院以（

２０１０

）衡蒸执字第

７３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市新区工商劳动服务公司持有的

２１６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份，扣划给刘向阳

２８

，

０８０

股、马宇平

１８７

，

９２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马宇平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

垫付的股份，共计

３４

，

４９２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广播电视局广告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法

院以（

２０１０

）衡蒸执字第

６２

号执行裁定书，将唐山广播电视局广告公司持有的

３６

，

０００

股冀东

水泥股份，扣划给刘向阳

４

，

６８０

股、孙立宁

３１

，

３２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孙立宁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

份，共计

５

，

７４９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刘向阳共持有冀东水泥

３９

，

７８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刘向阳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

垫付的股份，共计

７

，

３０１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正大装饰工程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

院以（

２０１０

）北民初字第

５８９

号文，将唐山市正大装饰工程公司持有的

１８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股

份判归宋丽容所有，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宋丽容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３

，

３０４

股。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新区新城物资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唐山市新区新城物资公司进行了

注册资料的变更，更名为唐山市丰润区新城物资公司，持有冀东水泥

１８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唐山市丰润区新城物资公司已向冀东发展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３

，

３０３

股，并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原法人股东为唐山市昌发多种经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

院以（

２０１０

）北民初字第

１５５８

号文，将唐山市昌发多种经营公司持有的

１６２

，

０００

股冀东水泥

股份判归毕树林所有，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过户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毕树林已向唐山市丰润区第一运输公司偿还了代为垫付的股份，共计

２９

，

７３４

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前

本次变动

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７２

，

６８４ ０．０１％ －７２

，

６８４ ０ ０．０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８９

，

０３１ ０．０４％ －４４

，

４３１ ４４４

，

６００ ０．０３％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２６

，

１８９ ０．０３％ －４２６

，

１８９ ０ ０．０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８０

，

０３１ ０．０１％ ８０

，

０３１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

，

０６７

，

９３５ ０．０９％ －５４３

，

３０４ ５２４

，

６３１ ０．０４％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１１

，

７０２

，

６７９ ９９．９１％ ＋５４３

，

３０４ １

，

２１２

，

２４５

，

９８３ ９９．９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

，

２１１

，

７０２

，

６７９ ９９．９１％ ＋５４３

，

３０４ １

，

２１２

，

２４５

，

９８３ ９９．９６％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

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孙立宁

３１

，

３２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

，

５７１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５

，

７４９

股

２

付素珍

３１

，

３２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

，

５７１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５

，

７４９

股

３

侯载德

３１

，

３２０ ０．００ ０ ０ ２５

，

５７１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５

，

７４９

股

４

赵晓平

１５

，

６６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２

，

７８６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２

，

８７４

股

５

马宇平

１８７

，

９２０ ０．０２ ０ ０ １５３

，

４２８ ０．０１

偿还垫付

３４

，

４９２

股

６

刘向阳

３９

，

７８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２

，

４７９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７

，

３０１

股

７

刘少凡

４

，

６８０ ０．００ ０ ０ ３

，

８２１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８５９

股

８

宋丽容

１８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４

，

６９６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３

，

３０４

股

９

毕树林

１６２

，

０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１３２

，

２６６ ０．０１

偿还垫付

２９

，

７３４

股

１０

唐山市丰润区

新城物资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 １４

，

６９７ ０．００

偿还垫付

３

，

３０３

股

１１

冀东发展

４９４

，

０８９

，

７３５ ５１．３２ ４９４

，

５４９

，

２７６ ４０．７８ ７２

，

６８４ ０．０１

偿 还 垫 付

５３２

，

２２５

股

１２

唐山市丰润区

第一运输公司

１

，

７７５

，

０９６ ０．１８ １７７８４００ ０．１８ ２９

，

７３４ ０．００

偿 还 垫 付

３３

，

０３８

股

合计

５４３

，

３０４ ０．０４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

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１ ５１

，

５１４

，

２７２ ５．３４

２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９ ６０８

，

４２９ ０．０６

３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１ ４８

，

１３８

，

５３０ ５．００

４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 ３９８

，

２７２

，

２１５ ３２．８４

５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６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６１

６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１ １４

，

６９６ ０．００

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２ ５４３

，

３０４ ０．０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上市公司提交的《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中就上述内容的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公司相关股东已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解除股份

限售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董事会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青岛金王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ＲＭＳ １８０１－３ ＴＵＮＧ ＮＩＮＧ ＢＬＤＧ ２４９－２５３ ＤＥＳ ＶＯＥＵＸ Ｒ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５２－２１５８１８２６

签署日期：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编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

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任何其他方式在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香港金

王投资有限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青岛金王 指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人民币元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ＲＭＳ １８０１－３ ＴＵＮＧ ＮＩＮＧ ＢＬＤＧ ２４９－２５３ ＤＥＳ ＶＯＥＵＸ Ｒ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注册资本：

３１２１６０００

元港币

法定代表人：陈索斌

注册号码：

３４４８２６３８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香港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咨询业务。

经营期限：无

股东名称：、多纳尔德、维克多·帕米顿、陈索斌

通讯地址：

ＲＭＳ １８０１－３ ＴＵＮＧ ＮＩＮＧ ＢＬＤＧ ２４９－２５３ ＤＥＳ ＶＯＥＵＸ Ｒ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或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 期 居

住地

在上市公司任职及其他公司

兼职情况

陈索斌 董事 中国

３７０２０５１９６４１２２６３２１５

青岛

任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二、持股计划

本次股份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青岛金王

５２

，

７１５

，

６０３

股，占青岛金王股

份总额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

股的

１６．３８％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青岛金王的第二大股东，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青岛金王

４５

，

３２０

，

５６９

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

８

月

３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大宗交易系统平

台出售持有的青岛金王股票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分别占青岛金王股本总额（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

２１４

，

６１１

，

０８０

股的

０．９３％

、

１．４９％

，平均价

格为

１４．８６

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二级市场累

计出售持有的青岛金王股票

１

，

６４３

，

５００

股，占青岛金王股本总额

２１４

，

６１１

，

０８０

股的

０．７７％

，

平均价格为

１８．０２

元

／

股。 青岛金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青岛金王股票

５７

，

７１５

，

６０３

股，占青岛金王股本总额（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

股的

１７．９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大宗交易系统平台出售持有的青岛金王股票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青岛金王股本总额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

股的

１．５５％

，平均价格为

１３．９８

元

／

股。 香港金王投资自上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刊登后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累计减持公司股票为

１１

，

８４３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４％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收盘，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持有青岛金王

５２

，

７１５

，

６０３

股，占青岛

金王股份总额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

股的

１６．３８％

。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

施细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售

股份每减少

５％

时，在事实发生之日起至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后两日内，应当停止出售公司

股份。

四、前

６

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的大宗交易系统平台买卖青岛金王股票的情况如下：

成交日期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操作 成交数量 均价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００２０９４

青岛金王 卖出

－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

１１．５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００２０９４

青岛金王 卖出

－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

１２．２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００２０９４

青岛金王 卖出

－３２０００００

股

１６．４８

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００２０９４

青岛金王 卖出

－１６４３５００

股

１８．０２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００２０９４

青岛金王 卖出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

１３．９８

元

五、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

大事项。

六、备查文件

本权益变动报告中有备查文件列示如下， 备置地点在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的住所：

ＲＭＳ １８０１－３ ＴＵＮＧ ＮＩＮＧ ＢＬＤＧ ２４９－２５３ ＤＥＳ ＶＯＥＵＸ Ｒ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１

、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证书

２

、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陈索斌

签署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附表：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上 市 公 司 所

在地

山东青岛

股票简称 青岛金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人注册地

ＲＭＳ １８０１ －３ ＴＵＮＧ ＮＩＮＧ

ＢＬＤＧ ２４９ －２５３ ＤＥＳ ＶＯＥＵＸ

Ｒ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

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

４５

，

３２０

，

５６９

股 持股比例

：

２１．１２％

（

注

：

本数据为信息披露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持股数量

，

青岛金王

于

１０

月

８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方案

）

本次权益变动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１

，

８４３

，

５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４．７４％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 月 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陈索斌

日期：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 �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0-042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接到股东香港金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金王投

资”）通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香港金王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二级市

场累计出售持有的公司股票

１

，

６４３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前）

２１４

，

６１１

，

０８０

股的

０．７７％

，平均价格为

１８．０２

元

／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

２１４

，

６１１

，

０８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派

０．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香港金王投资持有公司

股票

５７

，

７１５

，

６０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 （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

后）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

股的

１７．９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香港金王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大宗交易系统平台出售持有的公司股票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

股的

１．５５％

，平均价格为

１３．９８

元

／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香港金王投资自上述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刊登后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累

计减持公司股票为

１１

，

８４３

，

５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４％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收盘，

香港金王尚持有公司股票

５２

，

７１５

，

６０３

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２１

，

９１６

，

６２０

股的

１６．３８％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详见公司简式权益报告书。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根据《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管理人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向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收益分配。

现将收益分配的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利润为

２

，

６２４

，

９５４

，

７４８．８５

元。 本公司决定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本基金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向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２０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１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ＮＡＶ

）确定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４

、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１

、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２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

定再投资份额，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

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再投资的

份额。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

得税。

２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提示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本基金分红方式分两种：现金红利和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

利按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

红利方式。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投资者最终的

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３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类分红方式的修改，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时选择的

账户分红方式对本基金无效。

４

、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之前（不含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适用于该投资者持有的本

基金所有份额；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之后（含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其在任一家销售机构所做

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变更，只适用于该销售机构指定交易账户下托管的基金份额。

５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

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之前（含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到销售网点办

理变更手续。如投资者在多家销售机构购买了本基金，需分别在多家销售机构逐一按基金代

码提交修改分红方式业务申请。

七、咨询办法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分红的具体情况，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１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免长途费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

２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

、本基金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销机构：

（

１

）代销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２

）代销券商与其它代销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

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

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

融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排名不分先后）。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非控股股东承销证券的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要求，我司发布公告如

下：

由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下述基金参加了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Ａ

股的申购。 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司非控股股东。

我司旗下基金获配数量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

股

）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５

，

９５３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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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进展公告（五）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对于珠拉黄金所拥有的采矿权范围内的金矿资源储量核实备案工作已经完成，取

得了国土资源部出具的《关于

<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珠拉扎嘎矿区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

>

矿区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经合规性审查，评审机构及其聘请的评审专家符合相应资

质条件，报送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材料符合国土资源部规定的备案要求，同意予以备案。 珠

拉黄金所拥有采矿权范围内的金矿资源储量核实工作已完成。 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中心出具的《

<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珠拉扎嘎矿区金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珠拉扎嘎矿区保

有储量：金矿，矿石量

4336661

吨，金金属量

8600.41

公斤，平均品位

0.98

克

/

吨；伴生矿产，

银矿，推断的内涵经济资源量（

333

）矿石量

4336661

吨，银金属量

28.275

吨，平均品位

6.25

克

/

吨。

另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出具的《

<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珠拉扎嘎

矿区金矿尾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

矿产资源储量审查意见书》，截至

2010

年

5

月

27

日，内蒙

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珠拉扎嘎矿区尾矿保有储量：矿石量

20637661

吨，金金属量

16418.11

公斤，平均品位

0.79

克

/

吨。

此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国有股权转让流程，珠拉黄金

20.36%

的国有股权通过内蒙古自治

区产权交易中心进行挂牌交易的具体手续仍在办理过程当中； 关于珠拉黄金历次国有股股

权及采矿权转让事宜的政府确认文件仍然处于等待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行政公署批复过

程中；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投项目之一的珠拉黄金

120

万吨堆浸项目备案、环评、安评工作

以及珠拉黄金环保核查工作仍在积极推进过程中；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

上述各项工作的完成仍需较长时间，进展过程中可能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此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事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会及时就相关进展情况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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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5

月

13

日召开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上海中浦勘查技术研究所整体产权的

议案》。

2010

年

7

月

19

日公司接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上海中浦勘查技术研究所整

体产权转让项目竞价结果通知书》， 公司以人民币

2450

万元竞得上海中浦勘查技术研究所

（以下简称

"

上海中浦

"

）

100%

股权。

2010

年

8

月

2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上海中浦勘查技术研究所增资的议案》，决定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上海中浦增资人民币

350

万元。

公司已于

2010

年

7

月

21

日及

8

月

28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了相关公告。

1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授权，上海中浦已于近日就上述股权变更事项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浦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本次工商登记变更同时完成以下事项的变更：

（

1

）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中浦勘查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

2

）公司注册号变更为：

310101000219363

；

（

3

）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晓斌；

（

4

）住所变更为：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73-381

号

409A09

室；

（

5

）公司类型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

6

）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伍佰万元整；

（

7

）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伍佰万元整；

3

、其他登记事项未变更。

4

、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上海中浦勘查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为：

310101000219363

；

公司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73-381

号

409A09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李晓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伍佰万元整；

实收资本：人民币 伍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工程监测、桩基测试、岩矿测试及鉴定、工程测绘、地籍测量、隧道、市政、地下

管线及地下障碍物勘查、计算机应用，以及相关领域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工程桩动测，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质量检测。

营业期限：自

1999

年

7

月

6

日至

2049

年

7

月

5

日。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